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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长沙公信诚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基本情况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新国都”或“甲方”) 

与长沙公信诚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信诚丰”、“目标公司”）

的全体股东于 2016 年 5 月 9 日签署《关于长沙公信诚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 50,000 万元收购公信诚

丰 100%股权。该事项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经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二、 业绩承诺情况 

新国都及公信诚丰全体股东及核心管理人员（以下简称“交易对方”、“乙方”）

同意，乙方对甲方的业绩承诺期间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连续三年内，即为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 

交易对方承诺，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度净利润数（下称“承诺净

利润数”）如下：2016 年度不低于 4,000 万元，2017 年度不低于 5,000 万元，2018 

年度不低于 6,000 万元。 

以上目标未达到时，须按《股权转让协议》之约定以现金方式对本公司进行

补偿。 

三、 公信诚丰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及盈利补偿情况 

（1）公信诚丰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2018 年 5 月 16 日，经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核查通过，公信诚丰符合



软件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所得税备案条件，2017 年度可享受 12.50%企业所得税

优惠，公信诚丰按优惠税率完成了 2017 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由于本公司

年报公告时税收优惠尚未获得，公信诚丰按 15%税率计算了当期所得税费用。现

经交易双方协商，同意公信诚丰 2017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按优惠税率计算，即2017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4,652.40万元，

2016-2017 年度两个完整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累计净利润为 9,086.39 万元

累积业绩承诺得到了有效履行，交易对方无需对本公司进行补偿。 

（2）公信诚丰 2017 年度盈利补偿安排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之盈利预测补偿安排相关约定，业绩承诺期间内，若

目标公司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小于同期承诺净利润数的，交易对方应当按照以下

公式对新国都进行补偿：当年应补偿金额＝（截止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截止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间内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

的股权交易价格—已补偿金额≤0。 

由此，2017 年度，交易对方不需要对公司进行盈利补偿。 

四、 中介机构专项审核意见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长沙公信诚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指标实现情况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18]003420

号），长沙公信诚丰 2016 年度实现利润数 44,339,881.38 元超过业绩承诺数

40,000,000.00 元，2016 年的业绩承诺得到了有效履行，交易对方无需对本公司

进行补偿；截至 2017 年末长沙公信诚丰累积实现利润数 90,863,859.19 元超过

同期累计承诺利润数 90,000,000.00 元，累积业绩承诺得到了有效履行，交易对

方无需对公司进行补偿。 

五、 其他安排 

因在核算公信诚丰 2017 年度的业绩对赌时，已考虑了上述企业所得税税率

不一致造成差异的影响，并按照 12.5%的所得税率核算了公信诚丰 2017 年度的

净利润数，交易对方确认，各方在核算公信诚丰 2018 年度对赌业绩是否达标时，

应在公信诚丰 2018 年财务报告中审核的所得税基础上调增该差异影响的所得税

费用，即新国都 2017 年度财务报告和公信诚丰 2017 年度汇算清缴时相关的所得



税差额共计人民币 1,272,697.98 元不应计入公信诚丰 2018 年度的对赌净利润

中。 

六、 备查文件 

1、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长沙公信诚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18]003420 号）； 

3、 确认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6 月 11 日   

 

 




